
岳阳中级法院完成首例
省内跨域立案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李艳 记者 段佳）10 月

17日，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为协作法院，

与作为管辖法院的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合作完成了一起债权人撤销权纠纷的跨域

立案工作，这是湖南法院系统首起通过“湖

南移动微法院”跨域立案的案件。

近日，岳阳的张律师接受了岳阳某公司

的委托，代理该公司诉长沙某公司债权人撤

销权纠纷案件。10月 17日，他在准备前往长

沙市芙蓉区法院立案时，通过同事了解到岳

阳中院当天开通了跨域立案功能，随即，张

律师前往岳阳中院，通过跨域立案服务平

台，不到 30 分钟就办完了本该在长沙市芙

蓉区法院立案的手续。对此，杨律师感触颇

深：“以往外地案件的立案程序需要来回跑

路，少则一两天，多则四五天，有些案件材料

不齐还需多跑几次，现在不到一个小时就完

成，太方便啦。”

据悉，“湖南移动微法院”已于近日上线

运行并对接“中国移动微法院”，岳阳中级法

院第一时间便开通并运用该平台开展跨域

立案工作。针对一审民商事、行政案件和强

制执行案件，当事人或者诉讼代理人可以就

近选择岳阳两级法院诉讼服务中心，向有管

辖权的异地法院提出立案申请，实现就近立

案，自此实现让当事人在家门口的法院立

案，避免了来回奔波，为当事人节省了时间，

节约了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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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15 日，汨罗市人民法院、岳阳县人民法

院、岳阳楼区人民法院共对 6 起涉恶案件进行集

中宣判，依法判处的多名被告人中，刑期最高的

达 16 年，其余被告人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 1 年 2
个月至 5年 6个月不等。

“套路贷”恶势力团伙
主犯获刑 16年

2014 年至 2018 年期间，被告人代某与被告人

刘某、秦某等人，以岳阳市某百货有限公司为联

系纽带，逐步形成一个以被告人代某为首，秦某

为骨干成员，刘某等人为一般成员的恶势力团

伙。该团伙长期在岳阳地区以民间借贷为名，通

过签订“阴阳合同”、金额虚高的借款合同、为担保

借款的“购房合同”、制造银行转账流水及银行业

务凭证、隐匿还款证据等“套路贷”手段对被害人

陈某等人实施诈骗，诈骗既遂金额共计 755.037万

元，未遂共计 4205.3902万元。与此同时，该团伙一

方面通过非法拘禁、暴力威胁、滋扰、纠缠、堵门、

断电等“软暴力”手段向被害人非法索债，另一方

面通过提起“虚假诉讼”、申请“虚假仲裁”的方式

实现非法获利，严重扰乱了社会经济秩序、破坏了

司法公信力，造成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汨罗法院

以被告人代某犯诈骗罪、寻衅滋事罪，数罪并罚，

判处有期徒刑 16年，并处罚金人民币 100万元；被

告人刘某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

恶势力非法传销组织成员被判刑

2018年 10月以来，被告人肖某等人在岳阳从

事非法传销活动。自 2019年 2月至 2019年 4月，以

被告人肖某为首的恶势力非法传销团伙，为非法

获取他人财物、维系非法传销组织的发展，通过

QQ、微信等互联网通讯软件，以交友、谈恋爱为

由，将他人骗至其传销点，或接收其他非法传销窝

点转移的人员，之后采取扣留的方式非法剥夺被

害人袁某等 4人的人身自由，并通过“上课洗脑”、

威胁等手段，骗取袁某钱财 2800 元，严重危害了

广大群众的人身、财产安全，扰乱了社区居民正常

的工作、生活秩序，造成了较为恶劣的社会影响。

岳阳楼区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肖某等人借

推销商品为名，结伙非法拘禁他人，其行为均已

构成非法拘禁罪。根据其犯罪事实、情节等，岳阳

楼区法院依法对肖某判处有期徒刑 2年 10个月，

对刘某等 9 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9 个月至 1 年 6
个月不等。

聚众斗殴、寻衅滋事
11名被告人获刑罚

2013 年至 2017 年，被告人贺某经常纠集被告

人李某、毛某等人，为达到让原住户、商户和承租

户搬离的目的，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在岳

阳图书城多次实施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

压百姓，扰乱经济、社会秩序，造成较为恶劣的社

会影响，系恶势力犯罪。其中，为了得到图书城一

个门面，被告人贺某派被告人王某不准被害人装

修，以暴力手段威胁对方停工，最终致被害人无

法在该门面开展经营，并被迫以原价将门面转让

给被告人贺某。

岳阳县人民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强迫交易罪，

合并判处该案贺某有期徒刑 5 年 6 个月，并处罚

金 2万元，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李某、毛某等 5名成

员有期徒刑 2 年 2 个月到 1 年 2 个月不等。同日，

该院还对另外两起涉恶案件进行了公开宣判。

岳阳法院集中公开宣判6起涉恶案件
□本报记者 段佳 通讯员 李艳

假装代理销售
云溪店主被骗

本报讯（通讯员 王新湘 记者 段佳）四川

人卢某，以推销文具为借口，骗取岳阳云溪

一店主 5000余元。案发后，岳阳云溪警方千

里追踪，远赴四川某地，于日前将卢某抓捕

归案。

今年5月，云溪派出所接到辖区一群众报

警，称其被人以销售文具等产品为由，被诈骗

5000余元。接警后，该所立即展开立案调查。

经缜密侦查，锁定嫌疑人卢某，并获悉了其已

逃窜至四川省的讯息。10月 14日，该所办案

民警立即远赴四川省某地，经过 4天摸排侦

查，成功将涉嫌诈骗的卢某抓获归案。

经审讯，犯罪嫌疑人卢某对其诈骗的犯罪

事实供认不讳。据卢某交代，今年5月份，他和

另外两人驾车来到岳阳云溪一家从事文具销

售的商店，自称是岳阳某文具公司的代理和

销售，专门在全市范围内的学校、教育机构等

做文具生意，手头有一批赠品，想低价销售，

而且今后可以免费赠送文具展示柜等。该店

主信以为真，查看了车厢里的货并经过对包

装箱的清点后，店主共付货款 5800元。其实，

箱子里只有价值很小的文具。在收到了店主

的货款后，他们便逃离了现场。

目前，犯罪嫌疑人卢某已被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本报讯（通讯员 李彬 记者 段佳）“身边典

型最可敬，身边榜样最可学”，为弘扬警营正能

量，讲好岳阳公安好故事，更好地发挥先进典型

的示范引领作用，10 月 18 日，岳阳市公安局举行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先进典型报告暨

国庆安保总结表彰大会。

在全市公安机关近 1 万名民（辅）警的共同努

力下，岳阳大庆安保工作圆满收官，在新中 国成

立 70 周年安保工作中表现突出的 430 余名民警、

辅警受到了表彰和慰问。

先进典型报告会上，侦察破案的“锐利尖刀”

网技支队；披荆斩棘、不惧黑恶的扫黑专案组；

生死时刻冲锋在前的辅警涂辉辉；扫黑尖兵田

忠等先进集体和个人的优秀事迹赢得了台下阵

阵热烈的掌声。

岳阳市公安局举行主题教育先进典型报告会
430余名民警、辅警受表彰和慰问


